


















开始








根据受理标准，窗口人员受理通过，确定审查方式，打印带二维码的受理通知书。受理不通过，打印不予受理通知书。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场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并出具一次性补齐补正告知书，由申请人补正后予以受理。申请材料中的错误可以当场更正的，应请申请人当场更正。对不能当场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的，应在5日内出具一次性书面告知书；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





申  请


提出申请，提交相关资料申请。








受理结果





通过





审查结果





受  理


收到申请材料后，决定是否受理


（承办机构：区水利局水利窗口；办理时限：1个工作日）








不通过





通过





审查环节


审核申请人提供的材料 


（承办机构：区水利局水政水资源办公室；办理时限：10个工作日）








对取水申请材料进行业务审查，综合考虑取水可能对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，提出审查意见。





不通过





结束








送  达


（承办机构：区水利局；办理时限：1个工作日）





不通过





通过





办  结


（承办机构：区水利局水政水资源办公室；办理时限：1个工作日）





决  定


（承办机构：潘集区水利局；办理时限：7个工作日）








